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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林业种质资源培育与质量提升”重点专项

2024 年度项目申报形式审查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一、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一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

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指南方向相符，申报项目研究

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

（四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1.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4 年。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，

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。项目设 1 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

设 1 名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原则上担任其中 1 个课题的负责人。

2.联合申报协议须明确各单位任务分工、考核指标、经费分

配、知识产权归属等，需加盖单位公章，由项目负责人、课题负

责人签字，并体现协议签署时间。

3.项目（课题）申报单位应根据项目（课题）任务目标的实

际需要，科学合理、实事求是编制项目（课题）预算，预算金额

不得高于指南经费预算数。

4.项目申报单位、课题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

须签署诚信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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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企业作为参加单位的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，如企业作为项

目牵头申报单位的，还须提供该企业近 2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

的财务报告（包括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。

6.配套经费的项目，应提供自筹经费来源证明，明确配套金

额。

二、申报人应具备资格条件

（一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项目

（课题）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每年用于项目的工

作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。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 1964 年 1 月

1 日以后出生。

（二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为该项目（课题）主体研究思

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研人员。

（三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

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四）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

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本重点专项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五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六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及研发骨干人员按相关规定实行

限项管理，符合《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自然科学基金委
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科办资〔2022〕107 号）有关限项要求。

三、申报单位应具备资格条件

（一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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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等法人单位。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牵头单位或参

与单位。

（二）注册时间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。

（三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董文、孙康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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